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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董事王建军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副董事长向东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康敬成因出差未能

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陆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胡本源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张伟民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３

公司负责人宋东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晓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正茂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８

，

０６２

，

６９８

，

３６０．６９ ３７

，

６３６

，

２６４

，

２５２．２０ １．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１１

，

００６

，

８１３

，

３０４．７２ １０

，

８０１

，

３２１

，

８４２．４９ １．９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５４１

，

１８３

，

３００．４５ １７４

，

７３０

，

９９４．９６ ２０９．７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４７１

，

４６１

，

９３０．７６ １

，

５００

，

４２０

，

０４３．８２ －１．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５５

，

４９１

，

１７１．８５ ８５６

，

６３３

，

７４１．９０ －８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６２

，

５２２

，

５８９．６２ ２２９

，

７８１

，

３６７．０９ －２９．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４３ ８．７７

减少

７．３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２９８ ０．１６４１ －８１．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２９８ ０．１６４１ －８１．８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０

，

４７２．６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２２３

，

９８９．４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９０

，

０４１．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 －８

，

４１８

，

８６３．１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２

，

０２５．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１９

，

０８４．１０

合计

－７

，

０３１

，

４１７．７７

＊

说明：主要系鄯善工厂停工期间发生的费用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０５

，

９６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２

，

３５７

，

４６９

，

２１８ ４５．１５ ２

，

１７５

，

３７１

，

８１２

质押

１

，

２６０

，

３５５

，

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９９

未知 国有法人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宏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４８

，

７００

，

５２１ ０．９３

未知 其他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

产品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１２ ０．７

未知 其他

李嘉鑫

２９

，

６７４

，

０５７ ０．５７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北京中咨兰德工程技术开发公司

２３

，

９２２

，

３１４ ０．４６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疆远兴沃德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２３

，

１０９

，

８００ ０．４４

质押

２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３

，

０９５

，

０５４ ０．４４

未知 境外法人

李军

２１

，

８０５

，

４５６ ０．４２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１８３

，

５９６ ０．４１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２

，

０９７

，

４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２

，

０９７

，

４０６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宏广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４８

，

７００

，

５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

，

７００

，

５２１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

，

４８３

，

０１２

李嘉鑫

２９

，

６７４

，

０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６７４

，

０５７

北京中咨兰德工程技术开发公司

２３

，

９２２

，

３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９２２

，

３１４

新疆远兴沃德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２３

，

１０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１０９

，

８０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３

，

０９５

，

０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０９５

，

０５４

李军

２１

，

８０５

，

４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８０５

，

４５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１

，

１８３

，

５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１８３

，

５９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宏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已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１

，

２６０

，

３５５

，

０００

股股权，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

，

２２１

，

４２４

，

６８４

股的

２４．１４％

。

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下属附属公司，其主要业

务为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４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比例 增减变动说明

应收利息

０．００ ３４

，

１２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收到

２０１４

年在渣打银行上海分

行开具信用证保证金存款利息

长期待摊费用

８４９

，

３１９．４９ １

，

４４７

，

３８２．２２ －４１．３２％

主要系按期摊销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５４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３１％

主要系本期增加票据结算

预收款项

３０４

，

３４１

，

９１１．９７ ２２５

，

１７１

，

４８１．８５ ３５．１６％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增加预收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０

，

７０６

，

３７３．０９ １２７

，

２４３

，

１９７．０６ －４４．４３％

主要系本期支付

２０１４

年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９４

，

３７５

，

１９３．８４ ２１２

，

５７７

，

３１４．８２ －５５．６０％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各项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２７９

，

７３６

，

４５２．０５ ２０６

，

３３６

，

０８７．７７ ３５．５７％

主要系按期支付债券利息所致

专项储备

７８

，

８２６

，

４８３．１３ ３３

，

０５０

，

７４０．７５ １３８．５０％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及维简费增

加所致

２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增减比例 增减变动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３

，

９４６

，

２１３．９８ １９

，

６５９

，

３０８．６４ １２３．５４％

主要系本期计提资源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５０

，

８４３

，

２９７．２３ ３７

，

３９４

，

９５７．１９ ３５．９６％

主要系新增加注站折旧及其他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１４２

，

６００

，

２１１．７４ ８９

，

９９３

，

３１４．４６ ５８．４６％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及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９９４

，

５０８．９４ ６２１

，

７２４

，

３２５．０８ －９９．８４％

主要系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利润

２０３

，

６８７

，

８１７．２４ ８９１

，

８４３

，

９４９．４７ －７７．１６％

主要系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３

，

８０３

，

３５９．７４ ７

，

４８０

，

８１８．６５ －４９．１６％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０

，

９３７

，

７６０．７６ １４６

，

９１０．９１ ７３４５．１７％

主要系本期鄯善工厂的停工损失所致

利润总额

１９６

，

５５３

，

４１６．２２ ８９９

，

１７７

，

８５７．２１ －７８．１４％

主要系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３５

，

４２５

，

２８６．６４ ２１

，

５５９

，

８５１．４３ ６４．３１％

主要系本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１６１

，

１２８

，

１２９．５８ ８７７

，

６１８

，

００５．７８ －８１．６４％

主要系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益增加

及本期甲醇、煤化工副产品、

ＬＮＧ

等主要

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

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５

，

４９１

，

１７１．８５ ８５６

，

６３３

，

７４１．９０ －８１．８５％

主要系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益增加

及本期甲醇、煤化工副产品、

ＬＮＧ

等主要

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

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５

，

６３６

，

９５７．７３ ２０

，

９８４

，

２６３．８８ －７３．１４％

主要系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１

，

１８３

，

３００．４５ １７４

，

７３０

，

９９４．９６ ２０９．７２％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６

，

８８１

，

３６７．５３ ２

，

９０３

，

５９３

，

４１０．７８ －１１３．６７％

主要系本期净还贷支出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创六年新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能源市场需求增长疲软。受

２０１４

年下

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影响，一季度能源产品市场价格整体处于历史低位。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４７１

，

４６１

，

９３０．７６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９３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５５

，

４９１

，

１７１．８５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１．８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９．２７ ％

，主要为上期对

ＴＢＭ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

益增加及本期甲醇、煤化工副产品、

ＬＮＧ

等主要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所致。

各经营板块一季度生产销售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哈密新能源工厂持续推进技改、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实现精益化管理。

２０１４

年顺利完

成对冷剂压缩机、膨胀压缩机及甲烷分离氮压机等装置的技术改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实施对动力锅炉脱销装置

和低氮燃烧器的技术改造，更换甲醇合成

Ａ

系列催化剂。报告期内，哈密新能源工厂气化炉平均保持

９－１０

台

在线运行，各类产品均达到持续稳定生产状态，各类产品生产量明显提升，与上年同期相比，

ＬＮＧ

产量增长

２５７．８０％

；甲醇产量增长

３３．１３％

；副产品产量增长

６６．６１％

。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 销量

甲醇

２０．０５ ２３．８５ １５．０６ １３．２３ ３３．１３ ８０．２７

ＬＮＧ ７．８０ ７．７７ ２．１８ １．８８ ２５７．８０ ３１３．３０

副产品

９．２８ ７．９８ ５．５７ ５．２１ ６６．６１ ５３．１７

２

、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面对低迷的市场环境，公司天然气板块稳抓安全生产，积极开拓终端市场，依托自有

气源优势，生产销售稳中趋好。吉木乃

ＬＮＧ

工厂生产连续稳定，

ＬＮＧ

产量与上年基本持平；哈密新能源工厂

生产稳定，

ＬＮＧ

产量大幅增加；鄯善

ＬＮＧ

工厂由于受上游气源价格调整原因停止生产，公司决定工厂搬迁，

一季度无产量。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汇能源海外采购英国石油公司（

ＢＰ

）出品的装载量

６．５

万吨的

ＬＮＧ

，通过第

三方

ＬＮＧ

接收站已顺利抵港。（因结算时间影响，一季度外购销量中不含此次采购）

分类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产量（万方）：

１９７６６．７２ １８５６１．５９ ６．４９

其中：

１

、鄯善工厂

０．００ ６２００．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２

、吉木乃工厂

８８５１．４１ ９３０９．２０ －４．９２

３

、哈密新能源工厂

１０９２０．００ ３０５２．００ ２５７．８０

销量（万方）：

２１５８９．８９ １９２６０．４５ １２．０９

其中：

１

、自产

１７９７３．７７ １８１４９．９７ －０．９７

２

、外购

３６１６．１２ １１１０．４８ ２２５．６４

３

、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公司煤炭板块及时调整销售结构，进一步落实生产计划，较好的完成了年初计划任务。

一季度煤炭板块整体销售情况与上年同期持平，其中：煤炭铁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２６９．０８％

；受春节假

期因素影响，兰炭厂开工率降低；春节后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煤焦油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导致兰炭厂

复工缓慢，煤炭地销量大幅下降。

分类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煤炭生产量（万吨）

２６０．１８ ３３２ －２１．６３

其中：块煤

１５９．８６ １４８．４２ ７．７１

混煤

９．６０ ９８．６５ －９０．２７

沫煤

９０．７２ ８４．４３ ７．４５

煤炭销售量（万吨）

１９２．５９ １９２．９２ －０．１７

其中：铁销

１７９．７８ ４８．７１ ２６９．０８

地销

１２．８１ １４４．２１ －９１．１２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其他

承诺

股份

限售

新疆广汇

实业投资

（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高速发展的信心，

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愿将所持广汇能源

股份限售期满后可上市交易时间全部

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若在承诺锁定

期内因广汇能源实施送股、转增、配股

等事项其持股数量发生变动的，上述锁

定股份数量也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承

诺对持有本公司的

有限售条件股份在

限售期满后自愿延

长锁定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是 是

其他

新疆广汇

实业投资

（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期

间，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分

别承诺：在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是 是

其他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

理人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１

月

１６

日、

１

月

１７

日、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通过本人或配偶证券账户从二级

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涉及增持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自愿承诺：

其所增持的股份将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锁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配

偶账户作为本人关联账户，本公司将严

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股东持股管理操作

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一并进行锁

定和管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１

月

１６

日、

１

月

１７

日、

１

月

２０

日分别承诺：

其所增持的股份将

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锁定和管理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东升

日期：2015-04-21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19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六届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三）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中天广场

２７

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１１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４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８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董事韩士发

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吴晓蕾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出席会议。董事王建军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副董事长向东代为出席会议；董事康敬成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陆伟代为出席会议；

独立董事胡本源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张伟民代为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东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聘期已满，

公司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连续

１３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允

地反映本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多年以来付出的辛勤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将继续覆盖煤炭、石油、天然气综合业务，涉及境内、境外多项会计处理

方式。为规范委托咨询业务，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进一步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公司拟通过公开招

标方式确定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另外，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主板上市公司

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一号年度

内部控制信息的编制、审议和披露（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修订）》等文件规定，公司拟同时聘请为公司提供

２０１５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服务的专业机构，并待公开招标程序完成及确定具体合作方后，提交董事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０２０

号《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20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６

：

００

时（北京时间）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中天广场

４３

楼

９

号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公司关于暂缓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６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摘要

√

７

关于申请注册

２０

亿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８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标准的议案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

１－２

、

４－８

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第六

届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２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５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能源

２０１５／５／５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有法人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授权委

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７

日北京时间

１０

：

００－１８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中天广场

２６

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５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本公司所在地邮戳日不晚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８

：

００

时）。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中天广场

２６

楼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２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倪娟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５９９６１

，

０９９１－３７６２３２７

传真：

０９９１－８６３７００８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关于暂缓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摘要

７

关于申请注册

２０

亿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８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标准的议案

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2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为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体现公司进一步服务投资者、回报

投资者的责任心，决定举行“走进广汇能源”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三）至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六）。

二、活动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１６５

号广汇能源总部、哈密淖毛湖新能源煤化工

基地。

三、参与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四、活动方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交流及项目现场调研。

五、活动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截止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式：现场、传真、电子邮件

六、其他事项：

１

、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本次活动联系人：林云、李雯娟、孙裔涛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６２３２７

传真：

０９９１－８６３７００８

电子信箱：

ｚｑｂ６００２５６＠１２６．ｃｏｍ

届时将针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战略、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等具体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

沟通，并组织项目现场调研参观，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注：为了提高本次活动的效率，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

５

月

１１

日之前，以传真、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提出所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2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相关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监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监事会主席任齐民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王涛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对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反映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全体监事保证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56� � � �公司简称:广汇能源

第一季度

报告

股票代码：001896� � �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5-22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

年

4

月

21

日，本公司收到《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15

年电价调整有关问题

的通知》（豫发改价管〔

2015

〕

367

号文），河南省对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作如下调整：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下降

0.0194

元，下调后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的标杆

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3997

元。

2015

年经河南省环保厅验收合格的超洁净燃煤发电机组，

经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确认后，达标运行超洁净设施所发电量，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0.01

元。以上电价调整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起执行。

本次电价调整后，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阳鸭河

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55%

）的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的上网电价分别为

0.3997

元

/

千瓦时、

0.4827

元

/

千瓦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为新投产机组，目前

上网电价为

0.3727

元

/

千瓦时，其脱硫、脱硝、除尘及超洁净设施电价将于河南省环保厅验收

合格，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确认后取得。

经初步测算，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将减少本公司

2015

年度售电收入约

14,500

万元。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1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国脉科技，证券代码：

002093

）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2015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目前该事项正在对具体方案进行论证，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正在抓紧落实各项工作。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国脉科技，股票代码：

002093

）自

2015

年

4

月

2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待上

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600354� � �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2015-021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

审查反馈意见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已经公司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时将申请

材料上报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5

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5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一次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41898

号）

(

以下简称

"

反馈意见

")

，要求我公司在

3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本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

由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已经公告，公司、信达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拟在回复反馈意

见的同时，将

2014

年年报相关内容更新至申报文件，且部分反馈意见需要履行中介机构核

查程序。因此，为了保证本次反馈意见回复的质量，公司特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申报此次

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在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全部完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并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63� � �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15-19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暨

复牌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18

），因相关工作人员录入失

误，在

"

二、交易对手及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

中

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

的财

务数据出现错误，更正如下：

更正前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ISE

公司总资产约合人民币

19,527.2

万元，净资产约合人

民币

6,791.2

万元，

2014

年营业收入约合人民币

10,694

万元，净利润约合人民币

-625.2

万元。

"

更正后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ISE

公司总资产约合人民币

26,259.65

万元，净资产约合

人民币

9,184.46

万元，

2014

年营业收入约合人民币

38,230.36

万元， 净利润约合人民币

-1,

251.85

万元。

"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同期披露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暨复牌的公告（更新稿）》。

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由此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茂业物流 证券代码:000889� � � � �公告编号:2015—35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附注补充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年报问询函， 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创世漫道科技有限公司报

告期内取得的运营商业务酬金情况，对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附注五

.

注释

29

补充内容披露如

下：

1

、补充披露前内容

（

2

）营业收入（分行业）

收入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商业

1,748,212,631.80 1,386,983,080.27 1,925,631,091.14 1,567,675,874.11

售房

61,658,619.10 37,162,171.54 39,959,051.00 20,443,849.73

租赁

45,124,601.23 21,693,365.39 42,609,305.57 19,834,504.33

电信增值服务

45,201,924.24 32,481,852.27

其他

19,807,058.18 28,174,494.17 98,155,794.71 109,524,595.38

合 计

1,920,004,834.55 1,506,494,963.64 2,106,355,242.42 1,717,478,823.55

2

、补充披露后内容

（

2

）营业收入（分行业）

收入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商业

1,748,212,631.80 1,386,983,080.27 1,925,631,091.14 1,567,675,874.11

售房

61,658,619.10 37,162,171.54 39,959,051.00 20,443,849.73

租赁

45,124,601.23 21,693,365.39 42,609,305.57 19,834,504.33

电信增值服务

45,201,924.24 32,481,852.27

其中：运营商业务酬金收

入

4,164,019.51 0

其他

19,807,058.18 28,174,494.17 98,155,794.71 109,524,595.38

合 计

1,920,004,834.55 1,506,494,963.64 2,106,355,242.42 1,717,478,823.55

注：

1

、电信增值服务收入是创世漫道的短信增值业务收入

45,201,924.24

元，其中运营商

业务酬金收入

4,164,019.51

元主要来自三大运营商， 其中中国电信

300,505.87

元、 中国联通

308,844.33

元、中国移动

3,554,669.31

元。

2

、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创世漫道的上述业务收入符合“提供劳务

收入”的确认原则，即相关代理服务已经提供、收入可以可靠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因此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按照结算金额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同时计提相关税费，符合会

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创世漫道与运营商的合作，创世漫道既是客户也是运营商的代理商，作为代理商身

份其自身并非短彩信业务的最终客户， 而是通过发展下游企业客户为电信运营商开拓短彩

信业务，为运营商提供了代理服务，运营商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向创世漫道支付业务酬金。

创世漫道收到运营商业务酬金收入时向运营商开具发票， 在税务上亦将此部分界定为

收入，公司按照目前主管税务部门的要求，该部分收入依法缴纳相关服务税金。

补充上述内容后的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

补

)

，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

(

补

)

与本公告同日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 �编号：2015-022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接控股股东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福实业”）及其一致行动

人西藏三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嘉制冷”）通知，东福实业已与陈华云女士、

俞凯先生、俞培明先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分别以协议方式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大名城

A

股股份总计

3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4.91%

；三嘉制冷已与俞雅清、俞雅奇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分别以协议方式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大名城

A

股股份，合计转让

440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9%

【详见

2015

年

4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本公司临时公告：

2015-016

】。 上述转让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过

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转让具体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东福实业

700,309,993 34.81% 400,309,993 19.90%

陈华云

100,000,000 4.97%

俞凯

100,000,000 4.97%

俞培明

100,000,000 4.97%

西藏三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96,522,396 4.80% 52,522,396 2.61%

俞雅清

22,000,000 1.09%

俞雅奇

22,000,000 1.09%

其他股东

1,214,724,553 60.39% 1,214,724,553 60.39%

合计

2,011,556,942 100% 2,011,556,942 100%

注：上述比例加计差系计算中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